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10年度交上字第378號

上  訴  人  謝偉政                                     

被 上訴 人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李忠台（處長）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10月6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交字第132號行政訴訟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緣上訴人於民國110年1月24日14時30分許，駕駛車號000-00

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嘉義縣民雄鄉東榮

路平交道（下稱系爭平交道），於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

示時仍進入系爭平交道並穿越，經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

高雄分局（下稱舉發機關）製發鐵警行字第U60206180號舉

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系爭舉發通知單），

並移送被上訴人處理。上訴人不服舉發提出申訴，經被上訴

人函請舉發機關協助查明後，認上訴人有「警鈴已響、閃光

號誌已顯示，闖平交道」之違規事實屬實，乃依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54條第1款、第24條規定，

以110年4月16日新北裁催字第48-U60206180號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新臺幣(下同)7

萬4,500元罰鍰，吊扣駕駛執照12個月及諭知易處處分，並

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上訴人不服原處分，向臺灣士林

地方法院（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被上訴人於原審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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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110年6月3日新北裁催字第48-U60206180號違反道路

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刪除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之易處處

分，僅裁處上訴人7萬4,500元罰鍰，吊扣駕駛執照12個月，

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另行寄予上訴人。嗣原審以11

0年度交字第132號行政訴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

之訴，上訴人猶未甘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

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上訴人駕車自和平路右轉進入東榮路，於系

爭車輛進入黃色網狀線範圍後，平交道警示燈才亮起，依道

路交通標誌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73條第1項規定，不能於網狀

線之範圍內臨時停車，僅能持續前進通過系爭平交道，且和

平路上未繪製白色停止線，依駕駛系爭車輛之視野，無法看

到停止線，其並無違規闖越平交道之故意或過失，此有另案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6年度交字第374號行政訴訟判決(下稱

另案)可資參照，並聲明：原判決廢棄，原處分撤銷。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並無違誤，茲就上訴理由再予補充： 

  ㈠按汽車駕駛人，駕車在鐵路平交道有不遵守看守人員之指

示，或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或遮斷器開始放下，仍

強行闖越情形者，處1萬5,000元以上9萬元以下罰鍰，並吊

扣其駕駛執照1年，因而肇事者，吊銷其駕駛執照，道交條

例第54條第1款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之適用，係以「警鈴

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或遮斷器開始放下」為要件，司法

院釋字第780號著有解釋文可參。另汽車行駛中，駕駛人看

到鐵路平交道標誌或標線後，應即將速度減低至時速15公里

以下，接近平交道時，鐵路平交道設有遮斷器或看守人員管

理者，如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或遮斷器已開始放下或

看守人員表示停止時，應即暫停，俟遮斷器開放或看守人員

表示通行後，始得通過；如遮斷器未放下或看守人員未表示

停止時，仍應看、聽鐵路兩方無火車駛來，始得通過，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第104條第1項第1款亦有明文。故汽車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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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駕車行經鐵路平交道設有遮斷器或看守人員管理時，如

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或遮斷器已開始放下，或看守

人員表示停止時，應即暫停，俟遮斷器開放或看守人員表示

通行後，始得通過。

  ㈡原判決業已論明：原審當庭勘驗採證光碟：「14：30：29系

爭車輛右轉燈亮起，及使用煞車燈減速，並準備右轉，可見

道路右側設有速限15、紅色三角形平交道標誌以及停看聽之

鐵路平交道標誌，14：30：30可見道路右側鐵路平交道警示

燈已亮起」、「14：30：30可見系爭車輛右轉燈亮起，車輛

位於標示路口範圍之黃色網格線上。14：30：31〜14：30：

35，系爭車輛右轉至東榮路並停於平交道前之白色停止線前

暫停，此時可見系爭車輛右前方之平交道號誌燈左右交替閃

閃爍，一大客車從東榮路對向車道已穿越平交道擬左轉駛往

和平路方向並且其車尾部分並已離開平交道，且該大客車之

車頭已進入和平路上，車尾亦已與到達與其左側之系爭車輛

之車頭相同之平行距離，兩車間之緩衝空間尚屬充足。14：

30：36〜14：30：38，該大客車開始左轉，且其左轉之空間

並未阻擋到系爭車輛之行進，此時系爭車輛之右側一部機車

開始準備穿越平交道，而系爭車輛亦與該機車同時加速穿越

平交道，系爭車輛穿過柵欄之欄杆設置位置時，欄杆才開始

放下，期間平交道警示燈持續交替閃爍。」「14：33：45可

見該大客車全部車身甫過東榮路之該平交道時，系爭車輛則

自和平路正左轉東路口，並停於和平路往東榮路路口之白色

停止線前之黃色網格內。此時可聽見影片中平交道警鈴已開

始正常響起。14：33：48可見該大客車於系爭車輛之左側位

置左轉和平路，且該大客車左轉之空間甚屬寬敞，並未影響

到系爭車輛之行車空間，其迴轉半徑亦未侵入系爭車輛之停

車範圍，並可見兩車中間尚有一機車亦同時於黃色網格線

中，兩車中間之緩衝空間尚屬充足，14：33：49系爭車輛於

平交道警鈴持續響起時，開始跨越停止線，而此時該大客車

已近完成左轉之動作，並未影響到系爭車輛之行進動線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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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位置，14：33：50可見系爭車輛對面之平交道之遮斷器欄

杆已開始放下，系爭車輛剛過停止線，尚未進入鐵軌之位

置，14：33：52系爭車輛完成穿越平交道。……」依上開勘

驗結果，足認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於到達系爭平交道前之停

止線前，該處平交道之警鈴已持續響起，閃光號誌已交替顯

示，卻仍強行闖越系爭平交道。又參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先

於白色停止線停下，此時鐵路平交道警鈴已持續響起，警示

燈亦已亮起，而系爭車輛停車於白色停止線之時，對向車道

之大客車車尾業已離開平交道範圍與停止線之範圍，嗣兩秒

後於遮斷器即將放下時，上訴人再駕駛系爭車輛前行，穿越

系爭平交道等情，顯然無視鐵路平交道警鈴已響、閃光號誌

已顯示之情狀，未予暫停，且強行闖越系爭平交道，以其所

處情境，及客觀上對守法、有理解力且謹慎之人觀點，當可

認知其不應闖越平交道，主觀上確足認具故意或過失之可非

難性及可歸責性，被上訴人依道交條例第54條第1項規定予

以處罰並無違誤等語，已敘明認定上訴人違規行為的依據及

理由在案，並就上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採取，分別予以論駁

甚明。上訴人主張因其不能於黃色網狀線之範圍內臨時停

車，僅能持續前進通過系爭平交道，且和平路上未繪製平交

道停止線，依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之視野，無法看到停止線

云云。惟查，系爭平交道之設置，係於鐵路外側軌道外，先

劃設白色停止線，再於白色停止線外之車道劃設黃色網狀

線，用以指示行駛車輛停止界限，此有系爭平交道照片附卷

可稽（見原審卷第100、101頁），並經原審認定在案。上訴

人駕駛系爭車輛闖越系爭平交道前已先駛過黃色網狀線，並

停止於白色停止線上，於平交道號誌已交替閃爍及警鈴響起

時，起步越過系爭平交道白色停止線闖入系爭平交道，當下

並無上訴人所稱不得不前進、視野遭阻擋，或因反應不及必

須闖越平交道之情事，上訴人主張已與事實不符。再者，依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73條第1項第3款及第2項

規定：「(第1項)網狀線，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禁止在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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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標線之範圍內臨時停車，防止交通阻塞。其劃設規定如

左：……�接近鐵路平交道應予劃設，但無劃設空間者不在

此限。(第2項)本標線為黃色。……」可知接近鐵路平交道

劃設有黃色網狀線區，在避免車輛駕駛人行駛至火車軌道

區，如發生臨時狀況無法前進通過，而必須退回平交道區域

以外，此時如有其他車輛停於其車後方，將肇致進退不得，

產生火車與車輛碰撞之平交道事故，故有防止阻塞、淨空該

區域之必要，是如車輛行駛至黃色網狀線區域前，不問有無

劃設白色停止線，本即應綜合判斷當時路況、平交道之看守

人員指示、警鈴、閃光號誌或遮斷器等客觀情狀，先暫停至

確認得以完全通過該黃色網狀線區域為止，是上訴人爭執黃

色網狀線前未妥適劃設白色停止線，使其未予暫停而闖越平

交道，無違反道交條例第54條第1款規定之故意或過失云

云，並不可採。至本件上訴意旨所援引之另案，不在本件發

生地點，客觀狀況自不相同，且該另案案情涉及2輛火車連

續通過平交道，使駕駛人對平交道警鈴、燈號、遮斷器之反

應，有欠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故意或過失之判斷，但本件

並無此情形，自無法比附援引，而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㈢從而，原判決依據上情，認定上訴人確有強行闖越平交道之

違規行為，且具有違規之主觀要件，原處分依道交條例第54

條第1款及行為時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所

定以小型車車種之處罰額度7萬4,500元及吊扣駕駛執照12個

月予以裁罰，再依道交條例第24條規定，施以道路交通安全

講習，核無違誤等情，經核業已詳述其認定所憑證據及理

由，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規不當，不備

理由之違背法令，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審依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經驗及證據法

則判斷事實而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且已論明其認定

事實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復對上訴人在原審之主張如何

不足採之論證取捨等事項，亦為論斷，其所適用之法規與應

適用之法規，並無違背，無不適用法規或判決不備理由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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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法令之情形。上訴論旨，無非就原判決業已論駁之理由，

加以爭執，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情事，其請求判決如聲明

所示，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行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

定其費用額，此觀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第2項準用第237條

之8第1項規定即明。本件上訴人對於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

既經駁回，則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上訴裁判費）自應由

上訴人負擔，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第

2項、第236條之2第3項、第255條第1項、第237條之8第1

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4 　　月　　18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許  麗  華

                                      法  官　林  學  晴

                              　　　  法  官　郭  淑  珍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4 　　月　　18　　日

                                      書 記 官  蕭 純 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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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10年度交上字第378號
上  訴  人  謝偉政                                      
被 上訴 人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李忠台（處長）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10月6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交字第132號行政訴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緣上訴人於民國110年1月24日14時30分許，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嘉義縣民雄鄉東榮路平交道（下稱系爭平交道），於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時仍進入系爭平交道並穿越，經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高雄分局（下稱舉發機關）製發鐵警行字第U6020618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系爭舉發通知單），並移送被上訴人處理。上訴人不服舉發提出申訴，經被上訴人函請舉發機關協助查明後，認上訴人有「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闖平交道」之違規事實屬實，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54條第1款、第24條規定，以110年4月16日新北裁催字第48-U6020618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新臺幣(下同)7萬4,500元罰鍰，吊扣駕駛執照12個月及諭知易處處分，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上訴人不服原處分，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被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以110年6月3日新北裁催字第48-U6020618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刪除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之易處處分，僅裁處上訴人7萬4,500元罰鍰，吊扣駕駛執照12個月，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另行寄予上訴人。嗣原審以110年度交字第132號行政訴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猶未甘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上訴人駕車自和平路右轉進入東榮路，於系爭車輛進入黃色網狀線範圍後，平交道警示燈才亮起，依道路交通標誌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73條第1項規定，不能於網狀線之範圍內臨時停車，僅能持續前進通過系爭平交道，且和平路上未繪製白色停止線，依駕駛系爭車輛之視野，無法看到停止線，其並無違規闖越平交道之故意或過失，此有另案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6年度交字第374號行政訴訟判決(下稱另案)可資參照，並聲明：原判決廢棄，原處分撤銷。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並無違誤，茲就上訴理由再予補充： 
  ㈠按汽車駕駛人，駕車在鐵路平交道有不遵守看守人員之指示，或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或遮斷器開始放下，仍強行闖越情形者，處1萬5,000元以上9萬元以下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1年，因而肇事者，吊銷其駕駛執照，道交條例第54條第1款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之適用，係以「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或遮斷器開始放下」為要件，司法院釋字第780號著有解釋文可參。另汽車行駛中，駕駛人看到鐵路平交道標誌或標線後，應即將速度減低至時速15公里以下，接近平交道時，鐵路平交道設有遮斷器或看守人員管理者，如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或遮斷器已開始放下或看守人員表示停止時，應即暫停，俟遮斷器開放或看守人員表示通行後，始得通過；如遮斷器未放下或看守人員未表示停止時，仍應看、聽鐵路兩方無火車駛來，始得通過，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4條第1項第1款亦有明文。故汽車駕駛人，駕車行經鐵路平交道設有遮斷器或看守人員管理時，如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或遮斷器已開始放下，或看守人員表示停止時，應即暫停，俟遮斷器開放或看守人員表示通行後，始得通過。
  ㈡原判決業已論明：原審當庭勘驗採證光碟：「14：30：29系爭車輛右轉燈亮起，及使用煞車燈減速，並準備右轉，可見道路右側設有速限15、紅色三角形平交道標誌以及停看聽之鐵路平交道標誌，14：30：30可見道路右側鐵路平交道警示燈已亮起」、「14：30：30可見系爭車輛右轉燈亮起，車輛位於標示路口範圍之黃色網格線上。14：30：31～14：30：35，系爭車輛右轉至東榮路並停於平交道前之白色停止線前暫停，此時可見系爭車輛右前方之平交道號誌燈左右交替閃閃爍，一大客車從東榮路對向車道已穿越平交道擬左轉駛往和平路方向並且其車尾部分並已離開平交道，且該大客車之車頭已進入和平路上，車尾亦已與到達與其左側之系爭車輛之車頭相同之平行距離，兩車間之緩衝空間尚屬充足。14：30：36～14：30：38，該大客車開始左轉，且其左轉之空間並未阻擋到系爭車輛之行進，此時系爭車輛之右側一部機車開始準備穿越平交道，而系爭車輛亦與該機車同時加速穿越平交道，系爭車輛穿過柵欄之欄杆設置位置時，欄杆才開始放下，期間平交道警示燈持續交替閃爍。」「14：33：45可見該大客車全部車身甫過東榮路之該平交道時，系爭車輛則自和平路正左轉東路口，並停於和平路往東榮路路口之白色停止線前之黃色網格內。此時可聽見影片中平交道警鈴已開始正常響起。14：33：48可見該大客車於系爭車輛之左側位置左轉和平路，且該大客車左轉之空間甚屬寬敞，並未影響到系爭車輛之行車空間，其迴轉半徑亦未侵入系爭車輛之停車範圍，並可見兩車中間尚有一機車亦同時於黃色網格線中，兩車中間之緩衝空間尚屬充足，14：33：49系爭車輛於平交道警鈴持續響起時，開始跨越停止線，而此時該大客車已近完成左轉之動作，並未影響到系爭車輛之行進動線及所處位置，14：33：50可見系爭車輛對面之平交道之遮斷器欄杆已開始放下，系爭車輛剛過停止線，尚未進入鐵軌之位置，14：33：52系爭車輛完成穿越平交道。……」依上開勘驗結果，足認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於到達系爭平交道前之停止線前，該處平交道之警鈴已持續響起，閃光號誌已交替顯示，卻仍強行闖越系爭平交道。又參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先於白色停止線停下，此時鐵路平交道警鈴已持續響起，警示燈亦已亮起，而系爭車輛停車於白色停止線之時，對向車道之大客車車尾業已離開平交道範圍與停止線之範圍，嗣兩秒後於遮斷器即將放下時，上訴人再駕駛系爭車輛前行，穿越系爭平交道等情，顯然無視鐵路平交道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之情狀，未予暫停，且強行闖越系爭平交道，以其所處情境，及客觀上對守法、有理解力且謹慎之人觀點，當可認知其不應闖越平交道，主觀上確足認具故意或過失之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被上訴人依道交條例第54條第1項規定予以處罰並無違誤等語，已敘明認定上訴人違規行為的依據及理由在案，並就上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採取，分別予以論駁甚明。上訴人主張因其不能於黃色網狀線之範圍內臨時停車，僅能持續前進通過系爭平交道，且和平路上未繪製平交道停止線，依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之視野，無法看到停止線云云。惟查，系爭平交道之設置，係於鐵路外側軌道外，先劃設白色停止線，再於白色停止線外之車道劃設黃色網狀線，用以指示行駛車輛停止界限，此有系爭平交道照片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00、101頁），並經原審認定在案。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闖越系爭平交道前已先駛過黃色網狀線，並停止於白色停止線上，於平交道號誌已交替閃爍及警鈴響起時，起步越過系爭平交道白色停止線闖入系爭平交道，當下並無上訴人所稱不得不前進、視野遭阻擋，或因反應不及必須闖越平交道之情事，上訴人主張已與事實不符。再者，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73條第1項第3款及第2項規定：「(第1項)網狀線，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禁止在設置本標線之範圍內臨時停車，防止交通阻塞。其劃設規定如左：……接近鐵路平交道應予劃設，但無劃設空間者不在此限。(第2項)本標線為黃色。……」可知接近鐵路平交道劃設有黃色網狀線區，在避免車輛駕駛人行駛至火車軌道區，如發生臨時狀況無法前進通過，而必須退回平交道區域以外，此時如有其他車輛停於其車後方，將肇致進退不得，產生火車與車輛碰撞之平交道事故，故有防止阻塞、淨空該區域之必要，是如車輛行駛至黃色網狀線區域前，不問有無劃設白色停止線，本即應綜合判斷當時路況、平交道之看守人員指示、警鈴、閃光號誌或遮斷器等客觀情狀，先暫停至確認得以完全通過該黃色網狀線區域為止，是上訴人爭執黃色網狀線前未妥適劃設白色停止線，使其未予暫停而闖越平交道，無違反道交條例第54條第1款規定之故意或過失云云，並不可採。至本件上訴意旨所援引之另案，不在本件發生地點，客觀狀況自不相同，且該另案案情涉及2輛火車連續通過平交道，使駕駛人對平交道警鈴、燈號、遮斷器之反應，有欠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故意或過失之判斷，但本件並無此情形，自無法比附援引，而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㈢從而，原判決依據上情，認定上訴人確有強行闖越平交道之違規行為，且具有違規之主觀要件，原處分依道交條例第54條第1款及行為時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所定以小型車車種之處罰額度7萬4,500元及吊扣駕駛執照12個月予以裁罰，再依道交條例第24條規定，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核無違誤等情，經核業已詳述其認定所憑證據及理由，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規不當，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審依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經驗及證據法則判斷事實而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且已論明其認定事實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復對上訴人在原審之主張如何不足採之論證取捨等事項，亦為論斷，其所適用之法規與應適用之法規，並無違背，無不適用法規或判決不備理由等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論旨，無非就原判決業已論駁之理由，加以爭執，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情事，其請求判決如聲明所示，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行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此觀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第2項準用第237條之8第1項規定即明。本件上訴人對於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既經駁回，則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上訴裁判費）自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第2項、第236條之2第3項、第255條第1項、第237條之8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4 　　月　　18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許  麗  華
                                      法  官　林  學  晴
                              　　　  法  官　郭  淑  珍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4 　　月　　18　　日
                                      書 記 官  蕭 純 純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10年度交上字第378號

上  訴  人  謝偉政                                      

被 上訴 人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李忠台（處長）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10月6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交字第132號行政訴訟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緣上訴人於民國110年1月24日14時30分許，駕駛車號000-00

    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嘉義縣民雄鄉東榮

    路平交道（下稱系爭平交道），於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

    示時仍進入系爭平交道並穿越，經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

    高雄分局（下稱舉發機關）製發鐵警行字第U60206180號舉

    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系爭舉發通知單），

    並移送被上訴人處理。上訴人不服舉發提出申訴，經被上訴

    人函請舉發機關協助查明後，認上訴人有「警鈴已響、閃光

    號誌已顯示，闖平交道」之違規事實屬實，乃依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54條第1款、第24條規定，

    以110年4月16日新北裁催字第48-U60206180號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新臺幣(下同)7

    萬4,500元罰鍰，吊扣駕駛執照12個月及諭知易處處分，並

    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上訴人不服原處分，向臺灣士林

    地方法院（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被上訴人於原審審理

    中，以110年6月3日新北裁催字第48-U60206180號違反道路

    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刪除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之易處處

    分，僅裁處上訴人7萬4,500元罰鍰，吊扣駕駛執照12個月，

    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另行寄予上訴人。嗣原審以11

    0年度交字第132號行政訴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

    之訴，上訴人猶未甘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

    、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上訴人駕車自和平路右轉進入東榮路，於系

    爭車輛進入黃色網狀線範圍後，平交道警示燈才亮起，依道

    路交通標誌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73條第1項規定，不能於網狀

    線之範圍內臨時停車，僅能持續前進通過系爭平交道，且和

    平路上未繪製白色停止線，依駕駛系爭車輛之視野，無法看

    到停止線，其並無違規闖越平交道之故意或過失，此有另案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6年度交字第374號行政訴訟判決(下稱

    另案)可資參照，並聲明：原判決廢棄，原處分撤銷。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並無違誤，茲就上訴理由再予補充： 

  ㈠按汽車駕駛人，駕車在鐵路平交道有不遵守看守人員之指示

    ，或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或遮斷器開始放下，仍強

    行闖越情形者，處1萬5,000元以上9萬元以下罰鍰，並吊扣

    其駕駛執照1年，因而肇事者，吊銷其駕駛執照，道交條例

    第54條第1款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之適用，係以「警鈴已

    響、閃光號誌已顯示，或遮斷器開始放下」為要件，司法院

    釋字第780號著有解釋文可參。另汽車行駛中，駕駛人看到

    鐵路平交道標誌或標線後，應即將速度減低至時速15公里以

    下，接近平交道時，鐵路平交道設有遮斷器或看守人員管理

    者，如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或遮斷器已開始放下或看

    守人員表示停止時，應即暫停，俟遮斷器開放或看守人員表

    示通行後，始得通過；如遮斷器未放下或看守人員未表示停

    止時，仍應看、聽鐵路兩方無火車駛來，始得通過，道路交

    通安全規則第104條第1項第1款亦有明文。故汽車駕駛人，

    駕車行經鐵路平交道設有遮斷器或看守人員管理時，如警鈴

    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或遮斷器已開始放下，或看守人員

    表示停止時，應即暫停，俟遮斷器開放或看守人員表示通行

    後，始得通過。

  ㈡原判決業已論明：原審當庭勘驗採證光碟：「14：30：29系

    爭車輛右轉燈亮起，及使用煞車燈減速，並準備右轉，可見

    道路右側設有速限15、紅色三角形平交道標誌以及停看聽之

    鐵路平交道標誌，14：30：30可見道路右側鐵路平交道警示

    燈已亮起」、「14：30：30可見系爭車輛右轉燈亮起，車輛

    位於標示路口範圍之黃色網格線上。14：30：31～14：30：3

    5，系爭車輛右轉至東榮路並停於平交道前之白色停止線前

    暫停，此時可見系爭車輛右前方之平交道號誌燈左右交替閃

    閃爍，一大客車從東榮路對向車道已穿越平交道擬左轉駛往

    和平路方向並且其車尾部分並已離開平交道，且該大客車之

    車頭已進入和平路上，車尾亦已與到達與其左側之系爭車輛

    之車頭相同之平行距離，兩車間之緩衝空間尚屬充足。14：

    30：36～14：30：38，該大客車開始左轉，且其左轉之空間

    並未阻擋到系爭車輛之行進，此時系爭車輛之右側一部機車

    開始準備穿越平交道，而系爭車輛亦與該機車同時加速穿越

    平交道，系爭車輛穿過柵欄之欄杆設置位置時，欄杆才開始

    放下，期間平交道警示燈持續交替閃爍。」「14：33：45可

    見該大客車全部車身甫過東榮路之該平交道時，系爭車輛則

    自和平路正左轉東路口，並停於和平路往東榮路路口之白色

    停止線前之黃色網格內。此時可聽見影片中平交道警鈴已開

    始正常響起。14：33：48可見該大客車於系爭車輛之左側位

    置左轉和平路，且該大客車左轉之空間甚屬寬敞，並未影響

    到系爭車輛之行車空間，其迴轉半徑亦未侵入系爭車輛之停

    車範圍，並可見兩車中間尚有一機車亦同時於黃色網格線中

    ，兩車中間之緩衝空間尚屬充足，14：33：49系爭車輛於平

    交道警鈴持續響起時，開始跨越停止線，而此時該大客車已

    近完成左轉之動作，並未影響到系爭車輛之行進動線及所處

    位置，14：33：50可見系爭車輛對面之平交道之遮斷器欄杆

    已開始放下，系爭車輛剛過停止線，尚未進入鐵軌之位置，

    14：33：52系爭車輛完成穿越平交道。……」依上開勘驗結果

    ，足認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於到達系爭平交道前之停止線前

    ，該處平交道之警鈴已持續響起，閃光號誌已交替顯示，卻

    仍強行闖越系爭平交道。又參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先於白色

    停止線停下，此時鐵路平交道警鈴已持續響起，警示燈亦已

    亮起，而系爭車輛停車於白色停止線之時，對向車道之大客

    車車尾業已離開平交道範圍與停止線之範圍，嗣兩秒後於遮

    斷器即將放下時，上訴人再駕駛系爭車輛前行，穿越系爭平

    交道等情，顯然無視鐵路平交道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

    之情狀，未予暫停，且強行闖越系爭平交道，以其所處情境

    ，及客觀上對守法、有理解力且謹慎之人觀點，當可認知其

    不應闖越平交道，主觀上確足認具故意或過失之可非難性及

    可歸責性，被上訴人依道交條例第54條第1項規定予以處罰

    並無違誤等語，已敘明認定上訴人違規行為的依據及理由在

    案，並就上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採取，分別予以論駁甚明。

    上訴人主張因其不能於黃色網狀線之範圍內臨時停車，僅能

    持續前進通過系爭平交道，且和平路上未繪製平交道停止線

    ，依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之視野，無法看到停止線云云。惟

    查，系爭平交道之設置，係於鐵路外側軌道外，先劃設白色

    停止線，再於白色停止線外之車道劃設黃色網狀線，用以指

    示行駛車輛停止界限，此有系爭平交道照片附卷可稽（見原

    審卷第100、101頁），並經原審認定在案。上訴人駕駛系爭

    車輛闖越系爭平交道前已先駛過黃色網狀線，並停止於白色

    停止線上，於平交道號誌已交替閃爍及警鈴響起時，起步越

    過系爭平交道白色停止線闖入系爭平交道，當下並無上訴人

    所稱不得不前進、視野遭阻擋，或因反應不及必須闖越平交

    道之情事，上訴人主張已與事實不符。再者，依道路交通標

    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73條第1項第3款及第2項規定：「(

    第1項)網狀線，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禁止在設置本標線之範

    圍內臨時停車，防止交通阻塞。其劃設規定如左：……接近

    鐵路平交道應予劃設，但無劃設空間者不在此限。(第2項)

    本標線為黃色。……」可知接近鐵路平交道劃設有黃色網狀線

    區，在避免車輛駕駛人行駛至火車軌道區，如發生臨時狀況

    無法前進通過，而必須退回平交道區域以外，此時如有其他

    車輛停於其車後方，將肇致進退不得，產生火車與車輛碰撞

    之平交道事故，故有防止阻塞、淨空該區域之必要，是如車

    輛行駛至黃色網狀線區域前，不問有無劃設白色停止線，本

    即應綜合判斷當時路況、平交道之看守人員指示、警鈴、閃

    光號誌或遮斷器等客觀情狀，先暫停至確認得以完全通過該

    黃色網狀線區域為止，是上訴人爭執黃色網狀線前未妥適劃

    設白色停止線，使其未予暫停而闖越平交道，無違反道交條

    例第54條第1款規定之故意或過失云云，並不可採。至本件

    上訴意旨所援引之另案，不在本件發生地點，客觀狀況自不

    相同，且該另案案情涉及2輛火車連續通過平交道，使駕駛

    人對平交道警鈴、燈號、遮斷器之反應，有欠缺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之故意或過失之判斷，但本件並無此情形，自無法比

    附援引，而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㈢從而，原判決依據上情，認定上訴人確有強行闖越平交道之

    違規行為，且具有違規之主觀要件，原處分依道交條例第54

    條第1款及行為時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所

    定以小型車車種之處罰額度7萬4,500元及吊扣駕駛執照12個

    月予以裁罰，再依道交條例第24條規定，施以道路交通安全

    講習，核無違誤等情，經核業已詳述其認定所憑證據及理由

    ，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規不當，不備理

    由之違背法令，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審依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經驗及證據法

    則判斷事實而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且已論明其認定

    事實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復對上訴人在原審之主張如何

    不足採之論證取捨等事項，亦為論斷，其所適用之法規與應

    適用之法規，並無違背，無不適用法規或判決不備理由等違

    背法令之情形。上訴論旨，無非就原判決業已論駁之理由，

    加以爭執，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情事，其請求判決如聲明

    所示，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行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

    定其費用額，此觀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第2項準用第237條

    之8第1項規定即明。本件上訴人對於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

    既經駁回，則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上訴裁判費）自應由

    上訴人負擔，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第

    2項、第236條之2第3項、第255條第1項、第237條之8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4 　　月　　18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許  麗  華

                                      法  官　林  學  晴

                              　　　  法  官　郭  淑  珍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4 　　月　　18　　日

                                      書 記 官  蕭 純 純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10年度交上字第378號

上  訴  人  謝偉政                                      

被 上訴 人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李忠台（處長）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10月6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交字第132號行政訴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緣上訴人於民國110年1月24日14時30分許，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嘉義縣民雄鄉東榮路平交道（下稱系爭平交道），於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時仍進入系爭平交道並穿越，經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高雄分局（下稱舉發機關）製發鐵警行字第U6020618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系爭舉發通知單），並移送被上訴人處理。上訴人不服舉發提出申訴，經被上訴人函請舉發機關協助查明後，認上訴人有「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闖平交道」之違規事實屬實，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54條第1款、第24條規定，以110年4月16日新北裁催字第48-U6020618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新臺幣(下同)7萬4,500元罰鍰，吊扣駕駛執照12個月及諭知易處處分，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上訴人不服原處分，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被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以110年6月3日新北裁催字第48-U6020618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刪除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之易處處分，僅裁處上訴人7萬4,500元罰鍰，吊扣駕駛執照12個月，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另行寄予上訴人。嗣原審以110年度交字第132號行政訴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猶未甘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上訴人駕車自和平路右轉進入東榮路，於系爭車輛進入黃色網狀線範圍後，平交道警示燈才亮起，依道路交通標誌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73條第1項規定，不能於網狀線之範圍內臨時停車，僅能持續前進通過系爭平交道，且和平路上未繪製白色停止線，依駕駛系爭車輛之視野，無法看到停止線，其並無違規闖越平交道之故意或過失，此有另案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6年度交字第374號行政訴訟判決(下稱另案)可資參照，並聲明：原判決廢棄，原處分撤銷。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並無違誤，茲就上訴理由再予補充： 

  ㈠按汽車駕駛人，駕車在鐵路平交道有不遵守看守人員之指示，或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或遮斷器開始放下，仍強行闖越情形者，處1萬5,000元以上9萬元以下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1年，因而肇事者，吊銷其駕駛執照，道交條例第54條第1款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之適用，係以「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或遮斷器開始放下」為要件，司法院釋字第780號著有解釋文可參。另汽車行駛中，駕駛人看到鐵路平交道標誌或標線後，應即將速度減低至時速15公里以下，接近平交道時，鐵路平交道設有遮斷器或看守人員管理者，如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或遮斷器已開始放下或看守人員表示停止時，應即暫停，俟遮斷器開放或看守人員表示通行後，始得通過；如遮斷器未放下或看守人員未表示停止時，仍應看、聽鐵路兩方無火車駛來，始得通過，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4條第1項第1款亦有明文。故汽車駕駛人，駕車行經鐵路平交道設有遮斷器或看守人員管理時，如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或遮斷器已開始放下，或看守人員表示停止時，應即暫停，俟遮斷器開放或看守人員表示通行後，始得通過。

  ㈡原判決業已論明：原審當庭勘驗採證光碟：「14：30：29系爭車輛右轉燈亮起，及使用煞車燈減速，並準備右轉，可見道路右側設有速限15、紅色三角形平交道標誌以及停看聽之鐵路平交道標誌，14：30：30可見道路右側鐵路平交道警示燈已亮起」、「14：30：30可見系爭車輛右轉燈亮起，車輛位於標示路口範圍之黃色網格線上。14：30：31～14：30：35，系爭車輛右轉至東榮路並停於平交道前之白色停止線前暫停，此時可見系爭車輛右前方之平交道號誌燈左右交替閃閃爍，一大客車從東榮路對向車道已穿越平交道擬左轉駛往和平路方向並且其車尾部分並已離開平交道，且該大客車之車頭已進入和平路上，車尾亦已與到達與其左側之系爭車輛之車頭相同之平行距離，兩車間之緩衝空間尚屬充足。14：30：36～14：30：38，該大客車開始左轉，且其左轉之空間並未阻擋到系爭車輛之行進，此時系爭車輛之右側一部機車開始準備穿越平交道，而系爭車輛亦與該機車同時加速穿越平交道，系爭車輛穿過柵欄之欄杆設置位置時，欄杆才開始放下，期間平交道警示燈持續交替閃爍。」「14：33：45可見該大客車全部車身甫過東榮路之該平交道時，系爭車輛則自和平路正左轉東路口，並停於和平路往東榮路路口之白色停止線前之黃色網格內。此時可聽見影片中平交道警鈴已開始正常響起。14：33：48可見該大客車於系爭車輛之左側位置左轉和平路，且該大客車左轉之空間甚屬寬敞，並未影響到系爭車輛之行車空間，其迴轉半徑亦未侵入系爭車輛之停車範圍，並可見兩車中間尚有一機車亦同時於黃色網格線中，兩車中間之緩衝空間尚屬充足，14：33：49系爭車輛於平交道警鈴持續響起時，開始跨越停止線，而此時該大客車已近完成左轉之動作，並未影響到系爭車輛之行進動線及所處位置，14：33：50可見系爭車輛對面之平交道之遮斷器欄杆已開始放下，系爭車輛剛過停止線，尚未進入鐵軌之位置，14：33：52系爭車輛完成穿越平交道。……」依上開勘驗結果，足認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於到達系爭平交道前之停止線前，該處平交道之警鈴已持續響起，閃光號誌已交替顯示，卻仍強行闖越系爭平交道。又參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先於白色停止線停下，此時鐵路平交道警鈴已持續響起，警示燈亦已亮起，而系爭車輛停車於白色停止線之時，對向車道之大客車車尾業已離開平交道範圍與停止線之範圍，嗣兩秒後於遮斷器即將放下時，上訴人再駕駛系爭車輛前行，穿越系爭平交道等情，顯然無視鐵路平交道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之情狀，未予暫停，且強行闖越系爭平交道，以其所處情境，及客觀上對守法、有理解力且謹慎之人觀點，當可認知其不應闖越平交道，主觀上確足認具故意或過失之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被上訴人依道交條例第54條第1項規定予以處罰並無違誤等語，已敘明認定上訴人違規行為的依據及理由在案，並就上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採取，分別予以論駁甚明。上訴人主張因其不能於黃色網狀線之範圍內臨時停車，僅能持續前進通過系爭平交道，且和平路上未繪製平交道停止線，依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之視野，無法看到停止線云云。惟查，系爭平交道之設置，係於鐵路外側軌道外，先劃設白色停止線，再於白色停止線外之車道劃設黃色網狀線，用以指示行駛車輛停止界限，此有系爭平交道照片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00、101頁），並經原審認定在案。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闖越系爭平交道前已先駛過黃色網狀線，並停止於白色停止線上，於平交道號誌已交替閃爍及警鈴響起時，起步越過系爭平交道白色停止線闖入系爭平交道，當下並無上訴人所稱不得不前進、視野遭阻擋，或因反應不及必須闖越平交道之情事，上訴人主張已與事實不符。再者，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73條第1項第3款及第2項規定：「(第1項)網狀線，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禁止在設置本標線之範圍內臨時停車，防止交通阻塞。其劃設規定如左：……接近鐵路平交道應予劃設，但無劃設空間者不在此限。(第2項)本標線為黃色。……」可知接近鐵路平交道劃設有黃色網狀線區，在避免車輛駕駛人行駛至火車軌道區，如發生臨時狀況無法前進通過，而必須退回平交道區域以外，此時如有其他車輛停於其車後方，將肇致進退不得，產生火車與車輛碰撞之平交道事故，故有防止阻塞、淨空該區域之必要，是如車輛行駛至黃色網狀線區域前，不問有無劃設白色停止線，本即應綜合判斷當時路況、平交道之看守人員指示、警鈴、閃光號誌或遮斷器等客觀情狀，先暫停至確認得以完全通過該黃色網狀線區域為止，是上訴人爭執黃色網狀線前未妥適劃設白色停止線，使其未予暫停而闖越平交道，無違反道交條例第54條第1款規定之故意或過失云云，並不可採。至本件上訴意旨所援引之另案，不在本件發生地點，客觀狀況自不相同，且該另案案情涉及2輛火車連續通過平交道，使駕駛人對平交道警鈴、燈號、遮斷器之反應，有欠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故意或過失之判斷，但本件並無此情形，自無法比附援引，而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㈢從而，原判決依據上情，認定上訴人確有強行闖越平交道之違規行為，且具有違規之主觀要件，原處分依道交條例第54條第1款及行為時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所定以小型車車種之處罰額度7萬4,500元及吊扣駕駛執照12個月予以裁罰，再依道交條例第24條規定，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核無違誤等情，經核業已詳述其認定所憑證據及理由，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規不當，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審依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經驗及證據法則判斷事實而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且已論明其認定事實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復對上訴人在原審之主張如何不足採之論證取捨等事項，亦為論斷，其所適用之法規與應適用之法規，並無違背，無不適用法規或判決不備理由等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論旨，無非就原判決業已論駁之理由，加以爭執，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情事，其請求判決如聲明所示，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行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此觀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第2項準用第237條之8第1項規定即明。本件上訴人對於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既經駁回，則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上訴裁判費）自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第2項、第236條之2第3項、第255條第1項、第237條之8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4 　　月　　18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許  麗  華

                                      法  官　林  學  晴

                              　　　  法  官　郭  淑  珍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4 　　月　　18　　日

                                      書 記 官  蕭 純 純







